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614號

上  訴  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陳姵君律師

上  訴  人  美麗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美麗華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世雄       

上  訴  人  黃世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方文萱律師

            周志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6

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字第698號)，各自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公司)主

張：對造上訴人美麗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麗新公司)

邀同對造上訴人黃世杰擔任連帶保證人，向伊承租淡海商

場，兩造於民國105年6月8日簽署淡海商場租賃契約書(下稱

系爭租約)。依系爭租約約定，租金包含包底租金及抽成租

金，美麗新公司每月應支付之包底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62

萬5000元，其積欠109年6月至8月間3個月包底租金共計787

萬5000元(下稱系爭租金)未清償，經伊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抵

償部分利息債務後，美麗新公司尚積欠伊系爭租金、如原判

決附表所示追加租金利息61萬582元(下稱追加利息)，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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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租金自111年6月1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下稱原請求租

金利息)未清償。美麗新公司遲延給付租金，經伊定期催告

未果，另得依系爭租約第18條第1項約定按109年度包底租金

之3倍加計營業稅，計罰自109年7月31日起至112年12月6日

止之懲罰性違約金共3億1663萬9592元，伊僅為一部請求321

2萬5000元。黃世杰依系爭租約約定亦應在3000萬元範圍，

就系爭租金本息及懲罰性違約金本息債務，與美麗新公司負

連帶給付責任。爰依民法第203條、第233條、系爭租約第18

條第1項、第25條約定，求為命美麗新公司給付系爭租金及

懲罰性違約金共3212萬5000元、原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

息，黃世杰就上開給付在3000萬元本息範圍，與美麗新公司

負連帶給付責任之判決。【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黃世

杰(下合稱美麗新公司2人)應連帶給付宏泰公司3000萬元(即

系爭租金，及懲罰性違約2212萬5000元〈下稱連帶給付違約

金〉)及如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所示利息(連

帶給付違約金之利息、原請求租金利息，及宏泰公司未請求

按系爭租金每月應給付部分為本金，依序自109年6月6日、7

月6日及8月6日起均至111年6月1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下

稱未請求部分〉)，並駁回宏泰公司其餘之訴。宏泰公司對

其第一審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美麗新公司2人就其敗訴部

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嗣美麗新公司2人在第二審審理期間

之112年12月6日清償系爭租金本金，宏泰公司陳明減縮起訴

聲明為：第一審判決第一項所命之連帶給付本金減縮至2212

萬5000元等語(即連帶給付違約金，見原審卷二31、134

頁)，美麗新公司2人更正此部分上訴聲明範圍為：㈠第一審

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2212萬5000元本息(見原審卷

二136、368頁)；㈡系爭租金之法定遲延利息(包含原請求租

金利息及未請求部分)；㈢命美麗新公司給付1000萬元本息

(下稱單獨給付違約金)部分。宏泰公司則在第二審追加請求

追加利息。未繫屬本院部分，茲不贅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2



二、美麗新公司則以：系爭租約未約定租金給付期限，於伊交付

該3個月之包底租金支票(下稱系爭支票)時，因代物清償而

消滅。又淡海商場因排水系統瑕疵，嚴重漏水，逸散惡臭，

公共區域雜草叢生，颱風來襲損毀消防設備，屢經催促未改

善，美麗新公司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系爭租金。

倘美麗新公司有遲延給付系爭租金，依土地法第99條第2項

規定，伊得以押租金保證金支票共2125萬元抵付，並無給付

遲延。又美麗新公司縱有遲付系爭租金情事，系爭租約約定

之懲罰性違約金，換算年息高達300%，顯屬過高，應酌減至

169萬1550元較為妥適。另外，第一審就宏泰公司未請求部

分所為判決，係屬訴外裁判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就美麗新公司2人之前開第二審上訴部分，廢棄第

一審未請求部分，並駁回其餘上訴；就宏泰公司前述追加請

求追加利息部分，則命美麗新公司2人應如數連帶給付，其

理由如下：`

  ㈠第一審判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宏泰公司未請求部分，

屬訴外裁判，應予廢棄。　　　

　㈡系爭租金之各期給付期限分別為109年6月5日、7月5日、8月

5日，美麗新公司遲至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

確有遲延給付情事。系爭支票僅係代替現金付款之支付工

具，支票未兌現前，原債務仍不消滅，並非代物清償。

  ㈢美麗新公司所稱淡海商場公共區域雜草叢生、玻璃帷幕無故

爆裂、颱風來襲損毀消防設備等事由，係發生在111年3月至

7月間及113年10月31日，距離系爭租金給付期限有將近2至4

年，難認有關聯性。又淡海商場自108年5月至109年10月30

日，固有3處櫃位漏水，然漏水櫃位之面積僅占承租面積約

3.94%，占比甚微，美麗新公司陳明並不影響其使用經營淡

海商場之租賃目的。而美麗新公司另主張之3處漏水櫃位均

非系爭租金給付期限時所生，且於113年8月時已未漏水。是

美麗新公司尚難據此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系爭租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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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美麗新公司承租淡海商場係供營業使用，無土地法第97條至

99條規定之適用，其抗辯交付系爭支票中之1625萬元用以抵

付系爭租金後，可溯及至最初得為抵銷之時，並無遲延給付

系爭租金，自無可取。美麗新公司給付系爭租金遲延，宏泰

公司依民法第203條、第233條規定，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原

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息，為有理由。

　㈤又按懲罰性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

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

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此時該違約

金具有懲罰之性質，而非僅為賠償總額之預定，債務人於違

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其餘因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

應負之一切賠償責任，均不受影響。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

高，並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

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斷之。兩造不爭執前開違約金之約定為

懲罰性違約金。美麗新公司遲延給付系爭租金，經宏泰公司

催告未果固應依約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惟上開懲罰性違約金

係約定以當年度包底租金3倍計罰，不包括營業稅。另美麗

新公司在疫情期間，除未依約給付系爭租金外，並未積欠其

他各期租金，系爭租約約定以109年整年度包底租金之3倍按

日計算懲罰性違約金，金額高達123個月租金，誠屬過高。

再衡酌美麗新公司於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等一

切情狀，認應依美麗新公司積欠租金月數占當年度比例，按

當年度包底租金1.5倍計算，酌減其懲罰性違約金為3769萬5

205元為適當，是宏泰公司一部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懲罰性

違約金3212萬5000元本息，為有理由。

　㈥黃世杰為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25條約定，保證責任總

限度以3000萬元為上限。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項就附表編號

1宏泰公司請求系爭租金及連帶給付違約金合計3000萬元本

息，命黃世杰應與美麗新公司連帶給付；主文第二項就單獨

給付違約金本息則命美麗新公司如數給付。經宏泰公司減縮

請求後，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黃世杰應連帶給付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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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僅餘系爭租金之原請求租金利息及連帶給付違約金本

息，原審僅能就美麗新公司2人已提上訴部分予以審究。

　㈦從而，宏泰公司依民法第233條、第203條規定、系爭租約第

18條第1項、第25條約定，請求：㈠美麗新公司2人上訴部

分：命⑴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原請求租金利息，及連帶

給付違約金本息；⑵美麗新公司給付單獨給付違約金本息；

㈡宏泰公司追加部分：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追加利

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

給付未請求部分，則應予廢棄。　　

四、本院之判斷：

　㈠宏泰公司上訴部分：

　⒈查原法院就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宏泰公司

未請求部分，認係屬訴外裁判，而為廢棄之判決，經核於法

並無違誤。

　⒉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經撤回

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63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減縮起訴聲明乃係減少原告請求

法院判決之範圍，故其減縮部分起訴聲明者應為訴之一部撤

回，撤回部分即非法院審判對象。本件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

項所命黃世杰應連帶給付之3000萬元本息，係包含系爭租金

本息及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宏泰公司於美麗新公司2人清

償系爭租金本金後，於113年8月15日具狀向原審法院減縮起

訴聲明，將前開請求本金減縮為2212萬5000元，嗣再於113

年8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為同旨之陳述，而美麗新公司2人於

同日且更正此部分上訴聲明為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

應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及系爭租金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廢棄

等詞(即減縮第一審命連帶給付系爭租金本金部分，見原審

卷二31、134、136頁)，宏泰公司嗣復於原審言辯論期日陳

明並無擴張聲明或另提附帶上訴之意(見原審卷三71至72

頁)。是第一審判決關於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系爭租金

本金部分，已非原審之審判範圍，其主文第二項所謂其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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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駁回，就黃世杰之上訴部分，乃指關於連帶給付違約金本

息及原請求租金利息部分，業據原審判決敘明。宏泰公司復

執陳詞，就原審上開合法認定審判範圍之職權行使，指摘為

違背法令，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㈡美麗新公司2人上訴部分：

　⒈按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之關係消

滅。因清償債務而對於債權人負擔新債務者，除當事人另有

意思表示外，若新債務不履行時，其舊債務仍不消滅，民法

第319條、第320條分別定有明文。支票代替現金付款之支付

工具，除當事人間另有約定外，債務人為清償債務而交付支

票，對債務人負擔新債務(票據債務)，若新債務不履行(即

支票未兌現)，原債務仍不消滅，此為民法第320條規定之新

債清償，並非同法第319條規定之代物清償。

　⒉次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

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10為限；同法第98

條、第99條就以現金為房屋租賃之擔保者，分別明定其現金

利息視為租金之一部，其利率之計算，與同法第97條租金所

由算定之利率相等；且擔保金額，不得超過2個月房屋租金

之總額，已交付之擔保金超過者，承租人得以超過部分抵付

房租。上開強制規定，係法律管制住宅之租賃，調和住宅所

有人與使用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住宅使用之公平與效

益，以國家公權力指導住宅之合理利用，貫徹保護承租人住

居安定之住宅立法政策，均屬契約自由原則之例外，此觀同

法第94條第1項及第96條規定意旨即明。故其適用範圍應以

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租賃為限；至於城市地方供營業用之房

屋，原非土地法住宅政策規劃之範疇，且承租人得以營商而

享受商業上之特殊利益，亦非一般供住宅用之房屋可比，就

其所約定之租金與擔保金，自無以上開規定加以限制之必

要。職是，供營業用之房屋租賃，承租人應依雙方之約定交

付擔保金，縱其金額超過2個月房屋租金之總額，承租人亦

不得主張以超過部分抵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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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綜合

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上述理由認定：美麗新公

司邀同黃世杰擔任連帶保證人與宏泰公司簽署系爭租約而承

租淡海商場，供營商使用，無土地法第97條至99條規定之適

用。系爭租約未約定宏泰公司受領由美麗新公司交付之系爭

支票後，原有租金債務消滅，難認美麗新公司交付系爭支票

時，系爭租金債務即消滅。而美麗新公司主張之櫃位漏水面

積僅占承租面積約3.94%，占比甚微，且並不影響使用經營

淡海商場之租賃目的，尚難主張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

給付系爭租金，是美麗新公司確有遲延給付系爭租金，自應

給付遲延利息。宏泰公司請求美麗新公司2人應連帶給付原

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息，均屬有據。另宏泰公司因美麗新

公司遲延給付系爭租金違約，經催繳未果，依系爭租約第18

條第1項約定，固得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惟

衡酌美麗新公司為調整新冠疫情期間之租金，除未依約給付

系爭租金外，並未積欠其餘各期之租金，依系爭租約約定計

算之懲罰性違約金高達123個月租金，誠屬過高，再衡酌美

麗新公司於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等一切情狀，

認應依美麗新公司積欠租金月數占當年度比例，依當年度包

底租金1.5倍計算酌減懲罰性違約金即3769萬5205元為適

當，宏泰公司僅一部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3212萬5000元(黃

世杰應連帶給付2212萬5000元)，為有理由。因而維持第一

審所為美麗新公司2人敗訴部分之判決，駁回其等上訴，並

就宏泰公司追加請求給付追加利息部分，為宏泰公司勝訴之

判決，且說明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不影

響判決結果，不逐一論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㈢兩造上訴論旨，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均非有理由。末查，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議未具

有原則上重要性，爰不經言詞辯論，附此說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

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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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林  玉  珮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陳  婷  玉

                                法官  李  國  增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謝  榕  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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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614號
上  訴  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陳姵君律師
上  訴  人  美麗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美麗華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世雄        
上  訴  人  黃世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方文萱律師
            周志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6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字第698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公司)主張：對造上訴人美麗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麗新公司)邀同對造上訴人黃世杰擔任連帶保證人，向伊承租淡海商場，兩造於民國105年6月8日簽署淡海商場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依系爭租約約定，租金包含包底租金及抽成租金，美麗新公司每月應支付之包底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62萬5000元，其積欠109年6月至8月間3個月包底租金共計787萬5000元(下稱系爭租金)未清償，經伊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抵償部分利息債務後，美麗新公司尚積欠伊系爭租金、如原判決附表所示追加租金利息61萬582元(下稱追加利息)，及系爭租金自111年6月1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下稱原請求租金利息)未清償。美麗新公司遲延給付租金，經伊定期催告未果，另得依系爭租約第18條第1項約定按109年度包底租金之3倍加計營業稅，計罰自109年7月31日起至112年12月6日止之懲罰性違約金共3億1663萬9592元，伊僅為一部請求3212萬5000元。黃世杰依系爭租約約定亦應在3000萬元範圍，就系爭租金本息及懲罰性違約金本息債務，與美麗新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爰依民法第203條、第233條、系爭租約第18條第1項、第25條約定，求為命美麗新公司給付系爭租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共3212萬5000元、原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息，黃世杰就上開給付在3000萬元本息範圍，與美麗新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之判決。【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黃世杰(下合稱美麗新公司2人)應連帶給付宏泰公司3000萬元(即系爭租金，及懲罰性違約2212萬5000元〈下稱連帶給付違約金〉)及如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所示利息(連帶給付違約金之利息、原請求租金利息，及宏泰公司未請求按系爭租金每月應給付部分為本金，依序自109年6月6日、7月6日及8月6日起均至111年6月1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下稱未請求部分〉)，並駁回宏泰公司其餘之訴。宏泰公司對其第一審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美麗新公司2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嗣美麗新公司2人在第二審審理期間之112年12月6日清償系爭租金本金，宏泰公司陳明減縮起訴聲明為：第一審判決第一項所命之連帶給付本金減縮至2212萬5000元等語(即連帶給付違約金，見原審卷二31、134頁)，美麗新公司2人更正此部分上訴聲明範圍為：㈠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2212萬5000元本息(見原審卷二136、368頁)；㈡系爭租金之法定遲延利息(包含原請求租金利息及未請求部分)；㈢命美麗新公司給付1000萬元本息(下稱單獨給付違約金)部分。宏泰公司則在第二審追加請求追加利息。未繫屬本院部分，茲不贅述】。　　　
二、美麗新公司則以：系爭租約未約定租金給付期限，於伊交付該3個月之包底租金支票(下稱系爭支票)時，因代物清償而消滅。又淡海商場因排水系統瑕疵，嚴重漏水，逸散惡臭，公共區域雜草叢生，颱風來襲損毀消防設備，屢經催促未改善，美麗新公司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系爭租金。倘美麗新公司有遲延給付系爭租金，依土地法第99條第2項規定，伊得以押租金保證金支票共2125萬元抵付，並無給付遲延。又美麗新公司縱有遲付系爭租金情事，系爭租約約定之懲罰性違約金，換算年息高達300%，顯屬過高，應酌減至169萬1550元較為妥適。另外，第一審就宏泰公司未請求部分所為判決，係屬訴外裁判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就美麗新公司2人之前開第二審上訴部分，廢棄第一審未請求部分，並駁回其餘上訴；就宏泰公司前述追加請求追加利息部分，則命美麗新公司2人應如數連帶給付，其理由如下：`
  ㈠第一審判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宏泰公司未請求部分，屬訴外裁判，應予廢棄。　　　
　㈡系爭租金之各期給付期限分別為109年6月5日、7月5日、8月5日，美麗新公司遲至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確有遲延給付情事。系爭支票僅係代替現金付款之支付工具，支票未兌現前，原債務仍不消滅，並非代物清償。
  ㈢美麗新公司所稱淡海商場公共區域雜草叢生、玻璃帷幕無故爆裂、颱風來襲損毀消防設備等事由，係發生在111年3月至7月間及113年10月31日，距離系爭租金給付期限有將近2至4年，難認有關聯性。又淡海商場自108年5月至109年10月30日，固有3處櫃位漏水，然漏水櫃位之面積僅占承租面積約3.94%，占比甚微，美麗新公司陳明並不影響其使用經營淡海商場之租賃目的。而美麗新公司另主張之3處漏水櫃位均非系爭租金給付期限時所生，且於113年8月時已未漏水。是美麗新公司尚難據此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系爭租金。　　
　㈣美麗新公司承租淡海商場係供營業使用，無土地法第97條至99條規定之適用，其抗辯交付系爭支票中之1625萬元用以抵付系爭租金後，可溯及至最初得為抵銷之時，並無遲延給付系爭租金，自無可取。美麗新公司給付系爭租金遲延，宏泰公司依民法第203條、第233條規定，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原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息，為有理由。
　㈤又按懲罰性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此時該違約金具有懲罰之性質，而非僅為賠償總額之預定，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其餘因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應負之一切賠償責任，均不受影響。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並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斷之。兩造不爭執前開違約金之約定為懲罰性違約金。美麗新公司遲延給付系爭租金，經宏泰公司催告未果固應依約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惟上開懲罰性違約金係約定以當年度包底租金3倍計罰，不包括營業稅。另美麗新公司在疫情期間，除未依約給付系爭租金外，並未積欠其他各期租金，系爭租約約定以109年整年度包底租金之3倍按日計算懲罰性違約金，金額高達123個月租金，誠屬過高。再衡酌美麗新公司於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等一切情狀，認應依美麗新公司積欠租金月數占當年度比例，按當年度包底租金1.5倍計算，酌減其懲罰性違約金為3769萬5205元為適當，是宏泰公司一部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懲罰性違約金3212萬5000元本息，為有理由。
　㈥黃世杰為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25條約定，保證責任總限度以3000萬元為上限。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項就附表編號1宏泰公司請求系爭租金及連帶給付違約金合計3000萬元本息，命黃世杰應與美麗新公司連帶給付；主文第二項就單獨給付違約金本息則命美麗新公司如數給付。經宏泰公司減縮請求後，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黃世杰應連帶給付範圍，僅餘系爭租金之原請求租金利息及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原審僅能就美麗新公司2人已提上訴部分予以審究。
　㈦從而，宏泰公司依民法第233條、第203條規定、系爭租約第18條第1項、第25條約定，請求：㈠美麗新公司2人上訴部分：命⑴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原請求租金利息，及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⑵美麗新公司給付單獨給付違約金本息；㈡宏泰公司追加部分：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追加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給付未請求部分，則應予廢棄。　　
四、本院之判斷：
　㈠宏泰公司上訴部分：
　⒈查原法院就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宏泰公司未請求部分，認係屬訴外裁判，而為廢棄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⒉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6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減縮起訴聲明乃係減少原告請求法院判決之範圍，故其減縮部分起訴聲明者應為訴之一部撤回，撤回部分即非法院審判對象。本件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黃世杰應連帶給付之3000萬元本息，係包含系爭租金本息及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宏泰公司於美麗新公司2人清償系爭租金本金後，於113年8月15日具狀向原審法院減縮起訴聲明，將前開請求本金減縮為2212萬5000元，嗣再於113年8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為同旨之陳述，而美麗新公司2人於同日且更正此部分上訴聲明為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應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及系爭租金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廢棄等詞(即減縮第一審命連帶給付系爭租金本金部分，見原審卷二31、134、136頁)，宏泰公司嗣復於原審言辯論期日陳明並無擴張聲明或另提附帶上訴之意(見原審卷三71至72頁)。是第一審判決關於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系爭租金本金部分，已非原審之審判範圍，其主文第二項所謂其餘上訴駁回，就黃世杰之上訴部分，乃指關於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及原請求租金利息部分，業據原審判決敘明。宏泰公司復執陳詞，就原審上開合法認定審判範圍之職權行使，指摘為違背法令，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㈡美麗新公司2人上訴部分：
　⒈按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之關係消滅。因清償債務而對於債權人負擔新債務者，除當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若新債務不履行時，其舊債務仍不消滅，民法第319條、第320條分別定有明文。支票代替現金付款之支付工具，除當事人間另有約定外，債務人為清償債務而交付支票，對債務人負擔新債務(票據債務)，若新債務不履行(即支票未兌現)，原債務仍不消滅，此為民法第320條規定之新債清償，並非同法第319條規定之代物清償。
　⒉次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10為限；同法第98條、第99條就以現金為房屋租賃之擔保者，分別明定其現金利息視為租金之一部，其利率之計算，與同法第97條租金所由算定之利率相等；且擔保金額，不得超過2個月房屋租金之總額，已交付之擔保金超過者，承租人得以超過部分抵付房租。上開強制規定，係法律管制住宅之租賃，調和住宅所有人與使用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住宅使用之公平與效益，以國家公權力指導住宅之合理利用，貫徹保護承租人住居安定之住宅立法政策，均屬契約自由原則之例外，此觀同法第94條第1項及第96條規定意旨即明。故其適用範圍應以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租賃為限；至於城市地方供營業用之房屋，原非土地法住宅政策規劃之範疇，且承租人得以營商而享受商業上之特殊利益，亦非一般供住宅用之房屋可比，就其所約定之租金與擔保金，自無以上開規定加以限制之必要。職是，供營業用之房屋租賃，承租人應依雙方之約定交付擔保金，縱其金額超過2個月房屋租金之總額，承租人亦不得主張以超過部分抵付租金。　　
　⒊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綜合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上述理由認定：美麗新公司邀同黃世杰擔任連帶保證人與宏泰公司簽署系爭租約而承租淡海商場，供營商使用，無土地法第97條至99條規定之適用。系爭租約未約定宏泰公司受領由美麗新公司交付之系爭支票後，原有租金債務消滅，難認美麗新公司交付系爭支票時，系爭租金債務即消滅。而美麗新公司主張之櫃位漏水面積僅占承租面積約3.94%，占比甚微，且並不影響使用經營淡海商場之租賃目的，尚難主張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系爭租金，是美麗新公司確有遲延給付系爭租金，自應給付遲延利息。宏泰公司請求美麗新公司2人應連帶給付原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息，均屬有據。另宏泰公司因美麗新公司遲延給付系爭租金違約，經催繳未果，依系爭租約第18條第1項約定，固得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惟衡酌美麗新公司為調整新冠疫情期間之租金，除未依約給付系爭租金外，並未積欠其餘各期之租金，依系爭租約約定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高達123個月租金，誠屬過高，再衡酌美麗新公司於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等一切情狀，認應依美麗新公司積欠租金月數占當年度比例，依當年度包底租金1.5倍計算酌減懲罰性違約金即3769萬5205元為適當，宏泰公司僅一部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3212萬5000元(黃世杰應連帶給付2212萬5000元)，為有理由。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美麗新公司2人敗訴部分之判決，駁回其等上訴，並就宏泰公司追加請求給付追加利息部分，為宏泰公司勝訴之判決，且說明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不影響判決結果，不逐一論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㈢兩造上訴論旨，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均非有理由。末查，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議未具有原則上重要性，爰不經言詞辯論，附此說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林  玉  珮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陳  婷  玉
                                法官  李  國  增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謝  榕  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614號

上  訴  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陳姵君律師

上  訴  人  美麗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美麗華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世雄        

上  訴  人  黃世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方文萱律師

            周志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6

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字第698號)，各自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公司)主張

    ：對造上訴人美麗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麗新公司)邀

    同對造上訴人黃世杰擔任連帶保證人，向伊承租淡海商場，

    兩造於民國105年6月8日簽署淡海商場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

    租約)。依系爭租約約定，租金包含包底租金及抽成租金，

    美麗新公司每月應支付之包底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62萬500

    0元，其積欠109年6月至8月間3個月包底租金共計787萬5000

    元(下稱系爭租金)未清償，經伊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抵償部分

    利息債務後，美麗新公司尚積欠伊系爭租金、如原判決附表

    所示追加租金利息61萬582元(下稱追加利息)，及系爭租金

    自111年6月1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下稱原請求租金利息)

    未清償。美麗新公司遲延給付租金，經伊定期催告未果，另

    得依系爭租約第18條第1項約定按109年度包底租金之3倍加

    計營業稅，計罰自109年7月31日起至112年12月6日止之懲罰

    性違約金共3億1663萬9592元，伊僅為一部請求3212萬5000

    元。黃世杰依系爭租約約定亦應在3000萬元範圍，就系爭租

    金本息及懲罰性違約金本息債務，與美麗新公司負連帶給付

    責任。爰依民法第203條、第233條、系爭租約第18條第1項

    、第25條約定，求為命美麗新公司給付系爭租金及懲罰性違

    約金共3212萬5000元、原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息，黃世杰

    就上開給付在3000萬元本息範圍，與美麗新公司負連帶給付

    責任之判決。【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黃世杰(下合稱

    美麗新公司2人)應連帶給付宏泰公司3000萬元(即系爭租金

    ，及懲罰性違約2212萬5000元〈下稱連帶給付違約金〉)及如

    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所示利息(連帶給付違約

    金之利息、原請求租金利息，及宏泰公司未請求按系爭租金

    每月應給付部分為本金，依序自109年6月6日、7月6日及8月

    6日起均至111年6月1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下稱未請求部分

    〉)，並駁回宏泰公司其餘之訴。宏泰公司對其第一審敗訴部

    分未聲明不服。美麗新公司2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第二審

    上訴。嗣美麗新公司2人在第二審審理期間之112年12月6日

    清償系爭租金本金，宏泰公司陳明減縮起訴聲明為：第一審

    判決第一項所命之連帶給付本金減縮至2212萬5000元等語(

    即連帶給付違約金，見原審卷二31、134頁)，美麗新公司2

    人更正此部分上訴聲明範圍為：㈠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

    人連帶給付2212萬5000元本息(見原審卷二136、368頁)；㈡

    系爭租金之法定遲延利息(包含原請求租金利息及未請求部

    分)；㈢命美麗新公司給付1000萬元本息(下稱單獨給付違約

    金)部分。宏泰公司則在第二審追加請求追加利息。未繫屬

    本院部分，茲不贅述】。　　　

二、美麗新公司則以：系爭租約未約定租金給付期限，於伊交付

    該3個月之包底租金支票(下稱系爭支票)時，因代物清償而

    消滅。又淡海商場因排水系統瑕疵，嚴重漏水，逸散惡臭，

    公共區域雜草叢生，颱風來襲損毀消防設備，屢經催促未改

    善，美麗新公司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系爭租金。

    倘美麗新公司有遲延給付系爭租金，依土地法第99條第2項

    規定，伊得以押租金保證金支票共2125萬元抵付，並無給付

    遲延。又美麗新公司縱有遲付系爭租金情事，系爭租約約定

    之懲罰性違約金，換算年息高達300%，顯屬過高，應酌減至

    169萬1550元較為妥適。另外，第一審就宏泰公司未請求部

    分所為判決，係屬訴外裁判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就美麗新公司2人之前開第二審上訴部分，廢棄第

    一審未請求部分，並駁回其餘上訴；就宏泰公司前述追加請

    求追加利息部分，則命美麗新公司2人應如數連帶給付，其

    理由如下：`

  ㈠第一審判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宏泰公司未請求部分，屬

    訴外裁判，應予廢棄。　　　

　㈡系爭租金之各期給付期限分別為109年6月5日、7月5日、8月5

    日，美麗新公司遲至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確

    有遲延給付情事。系爭支票僅係代替現金付款之支付工具，

    支票未兌現前，原債務仍不消滅，並非代物清償。

  ㈢美麗新公司所稱淡海商場公共區域雜草叢生、玻璃帷幕無故

    爆裂、颱風來襲損毀消防設備等事由，係發生在111年3月至

    7月間及113年10月31日，距離系爭租金給付期限有將近2至4

    年，難認有關聯性。又淡海商場自108年5月至109年10月30

    日，固有3處櫃位漏水，然漏水櫃位之面積僅占承租面積約3

    .94%，占比甚微，美麗新公司陳明並不影響其使用經營淡海

    商場之租賃目的。而美麗新公司另主張之3處漏水櫃位均非

    系爭租金給付期限時所生，且於113年8月時已未漏水。是美

    麗新公司尚難據此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系爭租金

    。　　

　㈣美麗新公司承租淡海商場係供營業使用，無土地法第97條至9

    9條規定之適用，其抗辯交付系爭支票中之1625萬元用以抵

    付系爭租金後，可溯及至最初得為抵銷之時，並無遲延給付

    系爭租金，自無可取。美麗新公司給付系爭租金遲延，宏泰

    公司依民法第203條、第233條規定，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原

    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息，為有理由。

　㈤又按懲罰性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

    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

    ，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此時該違約金

    具有懲罰之性質，而非僅為賠償總額之預定，債務人於違約

    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其餘因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應

    負之一切賠償責任，均不受影響。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

    並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

    約時之一切情狀斷之。兩造不爭執前開違約金之約定為懲罰

    性違約金。美麗新公司遲延給付系爭租金，經宏泰公司催告

    未果固應依約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惟上開懲罰性違約金係約

    定以當年度包底租金3倍計罰，不包括營業稅。另美麗新公

    司在疫情期間，除未依約給付系爭租金外，並未積欠其他各

    期租金，系爭租約約定以109年整年度包底租金之3倍按日計

    算懲罰性違約金，金額高達123個月租金，誠屬過高。再衡

    酌美麗新公司於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等一切情

    狀，認應依美麗新公司積欠租金月數占當年度比例，按當年

    度包底租金1.5倍計算，酌減其懲罰性違約金為3769萬5205

    元為適當，是宏泰公司一部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懲罰性違約

    金3212萬5000元本息，為有理由。

　㈥黃世杰為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25條約定，保證責任總

    限度以3000萬元為上限。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項就附表編號

    1宏泰公司請求系爭租金及連帶給付違約金合計3000萬元本

    息，命黃世杰應與美麗新公司連帶給付；主文第二項就單獨

    給付違約金本息則命美麗新公司如數給付。經宏泰公司減縮

    請求後，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黃世杰應連帶給付範圍

    ，僅餘系爭租金之原請求租金利息及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

    原審僅能就美麗新公司2人已提上訴部分予以審究。

　㈦從而，宏泰公司依民法第233條、第203條規定、系爭租約第1

    8條第1項、第25條約定，請求：㈠美麗新公司2人上訴部分：

    命⑴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原請求租金利息，及連帶給付違

    約金本息；⑵美麗新公司給付單獨給付違約金本息；㈡宏泰公

    司追加部分：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追加利息，均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給付未請求

    部分，則應予廢棄。　　

四、本院之判斷：

　㈠宏泰公司上訴部分：

　⒈查原法院就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宏泰公司未

    請求部分，認係屬訴外裁判，而為廢棄之判決，經核於法並

    無違誤。

　⒉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經撤回

    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63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減縮起訴聲明乃係減少原告請求

    法院判決之範圍，故其減縮部分起訴聲明者應為訴之一部撤

    回，撤回部分即非法院審判對象。本件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

    項所命黃世杰應連帶給付之3000萬元本息，係包含系爭租金

    本息及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宏泰公司於美麗新公司2人清

    償系爭租金本金後，於113年8月15日具狀向原審法院減縮起

    訴聲明，將前開請求本金減縮為2212萬5000元，嗣再於113

    年8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為同旨之陳述，而美麗新公司2人於

    同日且更正此部分上訴聲明為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

    應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及系爭租金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廢棄

    等詞(即減縮第一審命連帶給付系爭租金本金部分，見原審

    卷二31、134、136頁)，宏泰公司嗣復於原審言辯論期日陳

    明並無擴張聲明或另提附帶上訴之意(見原審卷三71至72頁)

    。是第一審判決關於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系爭租金本

    金部分，已非原審之審判範圍，其主文第二項所謂其餘上訴

    駁回，就黃世杰之上訴部分，乃指關於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

    及原請求租金利息部分，業據原審判決敘明。宏泰公司復執

    陳詞，就原審上開合法認定審判範圍之職權行使，指摘為違

    背法令，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㈡美麗新公司2人上訴部分：

　⒈按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之關係消

    滅。因清償債務而對於債權人負擔新債務者，除當事人另有

    意思表示外，若新債務不履行時，其舊債務仍不消滅，民法

    第319條、第320條分別定有明文。支票代替現金付款之支付

    工具，除當事人間另有約定外，債務人為清償債務而交付支

    票，對債務人負擔新債務(票據債務)，若新債務不履行(即

    支票未兌現)，原債務仍不消滅，此為民法第320條規定之新

    債清償，並非同法第319條規定之代物清償。

　⒉次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

    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10為限；同法第98條、

    第99條就以現金為房屋租賃之擔保者，分別明定其現金利息

    視為租金之一部，其利率之計算，與同法第97條租金所由算

    定之利率相等；且擔保金額，不得超過2個月房屋租金之總

    額，已交付之擔保金超過者，承租人得以超過部分抵付房租

    。上開強制規定，係法律管制住宅之租賃，調和住宅所有人

    與使用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住宅使用之公平與效益，

    以國家公權力指導住宅之合理利用，貫徹保護承租人住居安

    定之住宅立法政策，均屬契約自由原則之例外，此觀同法第

    94條第1項及第96條規定意旨即明。故其適用範圍應以供住

    宅使用之房屋租賃為限；至於城市地方供營業用之房屋，原

    非土地法住宅政策規劃之範疇，且承租人得以營商而享受商

    業上之特殊利益，亦非一般供住宅用之房屋可比，就其所約

    定之租金與擔保金，自無以上開規定加以限制之必要。職是

    ，供營業用之房屋租賃，承租人應依雙方之約定交付擔保金

    ，縱其金額超過2個月房屋租金之總額，承租人亦不得主張

    以超過部分抵付租金。　　

　⒊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綜合

    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上述理由認定：美麗新公

    司邀同黃世杰擔任連帶保證人與宏泰公司簽署系爭租約而承

    租淡海商場，供營商使用，無土地法第97條至99條規定之適

    用。系爭租約未約定宏泰公司受領由美麗新公司交付之系爭

    支票後，原有租金債務消滅，難認美麗新公司交付系爭支票

    時，系爭租金債務即消滅。而美麗新公司主張之櫃位漏水面

    積僅占承租面積約3.94%，占比甚微，且並不影響使用經營

    淡海商場之租賃目的，尚難主張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

    給付系爭租金，是美麗新公司確有遲延給付系爭租金，自應

    給付遲延利息。宏泰公司請求美麗新公司2人應連帶給付原

    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息，均屬有據。另宏泰公司因美麗新

    公司遲延給付系爭租金違約，經催繳未果，依系爭租約第18

    條第1項約定，固得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惟

    衡酌美麗新公司為調整新冠疫情期間之租金，除未依約給付

    系爭租金外，並未積欠其餘各期之租金，依系爭租約約定計

    算之懲罰性違約金高達123個月租金，誠屬過高，再衡酌美

    麗新公司於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等一切情狀，

    認應依美麗新公司積欠租金月數占當年度比例，依當年度包

    底租金1.5倍計算酌減懲罰性違約金即3769萬5205元為適當

    ，宏泰公司僅一部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3212萬5000元(黃世

    杰應連帶給付2212萬5000元)，為有理由。因而維持第一審

    所為美麗新公司2人敗訴部分之判決，駁回其等上訴，並就

    宏泰公司追加請求給付追加利息部分，為宏泰公司勝訴之判

    決，且說明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不影響

    判決結果，不逐一論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㈢兩造上訴論旨，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均非有理由。末查，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議未具

    有原則上重要性，爰不經言詞辯論，附此說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

    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林  玉  珮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陳  婷  玉

                                法官  李  國  增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謝  榕  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614號

上  訴  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陳姵君律師

上  訴  人  美麗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美麗華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世雄        

上  訴  人  黃世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方文萱律師

            周志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6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字第698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上訴均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泰公司)主張：對造上訴人美麗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麗新公司)邀同對造上訴人黃世杰擔任連帶保證人，向伊承租淡海商場，兩造於民國105年6月8日簽署淡海商場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依系爭租約約定，租金包含包底租金及抽成租金，美麗新公司每月應支付之包底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62萬5000元，其積欠109年6月至8月間3個月包底租金共計787萬5000元(下稱系爭租金)未清償，經伊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抵償部分利息債務後，美麗新公司尚積欠伊系爭租金、如原判決附表所示追加租金利息61萬582元(下稱追加利息)，及系爭租金自111年6月1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下稱原請求租金利息)未清償。美麗新公司遲延給付租金，經伊定期催告未果，另得依系爭租約第18條第1項約定按109年度包底租金之3倍加計營業稅，計罰自109年7月31日起至112年12月6日止之懲罰性違約金共3億1663萬9592元，伊僅為一部請求3212萬5000元。黃世杰依系爭租約約定亦應在3000萬元範圍，就系爭租金本息及懲罰性違約金本息債務，與美麗新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爰依民法第203條、第233條、系爭租約第18條第1項、第25條約定，求為命美麗新公司給付系爭租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共3212萬5000元、原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息，黃世杰就上開給付在3000萬元本息範圍，與美麗新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之判決。【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黃世杰(下合稱美麗新公司2人)應連帶給付宏泰公司3000萬元(即系爭租金，及懲罰性違約2212萬5000元〈下稱連帶給付違約金〉)及如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所示利息(連帶給付違約金之利息、原請求租金利息，及宏泰公司未請求按系爭租金每月應給付部分為本金，依序自109年6月6日、7月6日及8月6日起均至111年6月1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下稱未請求部分〉)，並駁回宏泰公司其餘之訴。宏泰公司對其第一審敗訴部分未聲明不服。美麗新公司2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嗣美麗新公司2人在第二審審理期間之112年12月6日清償系爭租金本金，宏泰公司陳明減縮起訴聲明為：第一審判決第一項所命之連帶給付本金減縮至2212萬5000元等語(即連帶給付違約金，見原審卷二31、134頁)，美麗新公司2人更正此部分上訴聲明範圍為：㈠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2212萬5000元本息(見原審卷二136、368頁)；㈡系爭租金之法定遲延利息(包含原請求租金利息及未請求部分)；㈢命美麗新公司給付1000萬元本息(下稱單獨給付違約金)部分。宏泰公司則在第二審追加請求追加利息。未繫屬本院部分，茲不贅述】。　　　

二、美麗新公司則以：系爭租約未約定租金給付期限，於伊交付該3個月之包底租金支票(下稱系爭支票)時，因代物清償而消滅。又淡海商場因排水系統瑕疵，嚴重漏水，逸散惡臭，公共區域雜草叢生，颱風來襲損毀消防設備，屢經催促未改善，美麗新公司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拒絕給付系爭租金。倘美麗新公司有遲延給付系爭租金，依土地法第99條第2項規定，伊得以押租金保證金支票共2125萬元抵付，並無給付遲延。又美麗新公司縱有遲付系爭租金情事，系爭租約約定之懲罰性違約金，換算年息高達300%，顯屬過高，應酌減至169萬1550元較為妥適。另外，第一審就宏泰公司未請求部分所為判決，係屬訴外裁判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就美麗新公司2人之前開第二審上訴部分，廢棄第一審未請求部分，並駁回其餘上訴；就宏泰公司前述追加請求追加利息部分，則命美麗新公司2人應如數連帶給付，其理由如下：`

  ㈠第一審判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宏泰公司未請求部分，屬訴外裁判，應予廢棄。　　　

　㈡系爭租金之各期給付期限分別為109年6月5日、7月5日、8月5日，美麗新公司遲至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確有遲延給付情事。系爭支票僅係代替現金付款之支付工具，支票未兌現前，原債務仍不消滅，並非代物清償。

  ㈢美麗新公司所稱淡海商場公共區域雜草叢生、玻璃帷幕無故爆裂、颱風來襲損毀消防設備等事由，係發生在111年3月至7月間及113年10月31日，距離系爭租金給付期限有將近2至4年，難認有關聯性。又淡海商場自108年5月至109年10月30日，固有3處櫃位漏水，然漏水櫃位之面積僅占承租面積約3.94%，占比甚微，美麗新公司陳明並不影響其使用經營淡海商場之租賃目的。而美麗新公司另主張之3處漏水櫃位均非系爭租金給付期限時所生，且於113年8月時已未漏水。是美麗新公司尚難據此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系爭租金。　　

　㈣美麗新公司承租淡海商場係供營業使用，無土地法第97條至99條規定之適用，其抗辯交付系爭支票中之1625萬元用以抵付系爭租金後，可溯及至最初得為抵銷之時，並無遲延給付系爭租金，自無可取。美麗新公司給付系爭租金遲延，宏泰公司依民法第203條、第233條規定，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原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息，為有理由。

　㈤又按懲罰性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此時該違約金具有懲罰之性質，而非僅為賠償總額之預定，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其餘因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應負之一切賠償責任，均不受影響。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並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斷之。兩造不爭執前開違約金之約定為懲罰性違約金。美麗新公司遲延給付系爭租金，經宏泰公司催告未果固應依約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惟上開懲罰性違約金係約定以當年度包底租金3倍計罰，不包括營業稅。另美麗新公司在疫情期間，除未依約給付系爭租金外，並未積欠其他各期租金，系爭租約約定以109年整年度包底租金之3倍按日計算懲罰性違約金，金額高達123個月租金，誠屬過高。再衡酌美麗新公司於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等一切情狀，認應依美麗新公司積欠租金月數占當年度比例，按當年度包底租金1.5倍計算，酌減其懲罰性違約金為3769萬5205元為適當，是宏泰公司一部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懲罰性違約金3212萬5000元本息，為有理由。

　㈥黃世杰為連帶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25條約定，保證責任總限度以3000萬元為上限。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項就附表編號1宏泰公司請求系爭租金及連帶給付違約金合計3000萬元本息，命黃世杰應與美麗新公司連帶給付；主文第二項就單獨給付違約金本息則命美麗新公司如數給付。經宏泰公司減縮請求後，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黃世杰應連帶給付範圍，僅餘系爭租金之原請求租金利息及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原審僅能就美麗新公司2人已提上訴部分予以審究。

　㈦從而，宏泰公司依民法第233條、第203條規定、系爭租約第18條第1項、第25條約定，請求：㈠美麗新公司2人上訴部分：命⑴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原請求租金利息，及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⑵美麗新公司給付單獨給付違約金本息；㈡宏泰公司追加部分：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追加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給付未請求部分，則應予廢棄。　　

四、本院之判斷：

　㈠宏泰公司上訴部分：

　⒈查原法院就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宏泰公司未請求部分，認係屬訴外裁判，而為廢棄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⒉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本文、第26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原告減縮起訴聲明乃係減少原告請求法院判決之範圍，故其減縮部分起訴聲明者應為訴之一部撤回，撤回部分即非法院審判對象。本件第一審判決主文第一項所命黃世杰應連帶給付之3000萬元本息，係包含系爭租金本息及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宏泰公司於美麗新公司2人清償系爭租金本金後，於113年8月15日具狀向原審法院減縮起訴聲明，將前開請求本金減縮為2212萬5000元，嗣再於113年8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為同旨之陳述，而美麗新公司2人於同日且更正此部分上訴聲明為第一審判決命美麗新公司2人應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及系爭租金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廢棄等詞(即減縮第一審命連帶給付系爭租金本金部分，見原審卷二31、134、136頁)，宏泰公司嗣復於原審言辯論期日陳明並無擴張聲明或另提附帶上訴之意(見原審卷三71至72頁)。是第一審判決關於命美麗新公司2人連帶給付系爭租金本金部分，已非原審之審判範圍，其主文第二項所謂其餘上訴駁回，就黃世杰之上訴部分，乃指關於連帶給付違約金本息及原請求租金利息部分，業據原審判決敘明。宏泰公司復執陳詞，就原審上開合法認定審判範圍之職權行使，指摘為違背法令，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㈡美麗新公司2人上訴部分：

　⒈按債權人受領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之關係消滅。因清償債務而對於債權人負擔新債務者，除當事人另有意思表示外，若新債務不履行時，其舊債務仍不消滅，民法第319條、第320條分別定有明文。支票代替現金付款之支付工具，除當事人間另有約定外，債務人為清償債務而交付支票，對債務人負擔新債務(票據債務)，若新債務不履行(即支票未兌現)，原債務仍不消滅，此為民法第320條規定之新債清償，並非同法第319條規定之代物清償。

　⒉次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10為限；同法第98條、第99條就以現金為房屋租賃之擔保者，分別明定其現金利息視為租金之一部，其利率之計算，與同法第97條租金所由算定之利率相等；且擔保金額，不得超過2個月房屋租金之總額，已交付之擔保金超過者，承租人得以超過部分抵付房租。上開強制規定，係法律管制住宅之租賃，調和住宅所有人與使用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住宅使用之公平與效益，以國家公權力指導住宅之合理利用，貫徹保護承租人住居安定之住宅立法政策，均屬契約自由原則之例外，此觀同法第94條第1項及第96條規定意旨即明。故其適用範圍應以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租賃為限；至於城市地方供營業用之房屋，原非土地法住宅政策規劃之範疇，且承租人得以營商而享受商業上之特殊利益，亦非一般供住宅用之房屋可比，就其所約定之租金與擔保金，自無以上開規定加以限制之必要。職是，供營業用之房屋租賃，承租人應依雙方之約定交付擔保金，縱其金額超過2個月房屋租金之總額，承租人亦不得主張以超過部分抵付租金。　　

　⒊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綜合相關事證，並斟酌全辯論意旨，以上述理由認定：美麗新公司邀同黃世杰擔任連帶保證人與宏泰公司簽署系爭租約而承租淡海商場，供營商使用，無土地法第97條至99條規定之適用。系爭租約未約定宏泰公司受領由美麗新公司交付之系爭支票後，原有租金債務消滅，難認美麗新公司交付系爭支票時，系爭租金債務即消滅。而美麗新公司主張之櫃位漏水面積僅占承租面積約3.94%，占比甚微，且並不影響使用經營淡海商場之租賃目的，尚難主張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系爭租金，是美麗新公司確有遲延給付系爭租金，自應給付遲延利息。宏泰公司請求美麗新公司2人應連帶給付原請求租金利息及追加利息，均屬有據。另宏泰公司因美麗新公司遲延給付系爭租金違約，經催繳未果，依系爭租約第18條第1項約定，固得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惟衡酌美麗新公司為調整新冠疫情期間之租金，除未依約給付系爭租金外，並未積欠其餘各期之租金，依系爭租約約定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高達123個月租金，誠屬過高，再衡酌美麗新公司於112年12月6日始清償系爭租金本金等一切情狀，認應依美麗新公司積欠租金月數占當年度比例，依當年度包底租金1.5倍計算酌減懲罰性違約金即3769萬5205元為適當，宏泰公司僅一部請求美麗新公司給付3212萬5000元(黃世杰應連帶給付2212萬5000元)，為有理由。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美麗新公司2人敗訴部分之判決，駁回其等上訴，並就宏泰公司追加請求給付追加利息部分，為宏泰公司勝訴之判決，且說明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不影響判決結果，不逐一論述，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㈢兩造上訴論旨，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均非有理由。末查，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議未具有原則上重要性，爰不經言詞辯論，附此說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兩造上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林  玉  珮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陳  婷  玉

                                法官  李  國  增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謝  榕  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